




西 貢 區 議 會  
二 ○ ○ 六 年 至 ○ 七 年 度 第 六 次 會 議 記 錄  

(撮 錄 重 點 部 份 )  
 

 
日 期 ： 二 ○ ○ 六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(星 期 二 )  
時 間 ： 下 年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點 ： 西 貢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 
出 席 者  
 出 席 時 間  

(下 午 )  
離 席 時 間  
(下 午 )  

吳 仕 福 ， SBS 太 平 紳 士 (主 席 )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周 賢 明 先 生 M H       ( 副 主 席 )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區 能 發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陳 權 軍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陳 國 旗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張 鎮 海 先 生 MH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范 國 威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邱  全 先 生 BBS， MH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邱 戊 秀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何 民 傑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林 正 財 醫 生 JP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林 咏 然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劉 慶 基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劉 偉 章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羅 祥 國 博 士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凌 文 海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陸 平 才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陸 惠 民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柯 耀 林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彭 淑 儀 女 士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石 志 強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成 漢 強 先 生 MH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溫 悅 昌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溫 悅 球 JP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邱 志 雲 先 生  二 時 三 十 分  六 時 十 分  
楊 康 材 先 生 (秘 書 )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 

 

 



 

 
( a )  將 軍 澳 醫 院 醫 療 服 務  

主 席 歡 迎 醫 院 管 理 局 (下 稱 “ 醫 管 局 ” )九 龍 東 醫 院 聯 網 總 監 陸 志

聰 醫 生、將 軍 澳 醫 院 病 人 及 社 區 關 係 經 理 許 慕 蓮 女 士 及 將 軍 澳 醫

院 矯 形 及 創 傷 骨 科 部 主 管 李 偉 強 醫 生 。  

 
主 席 表 示，本 會 曾 就 將 軍 澳 醫 院 的 病 床 問 題 致 信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

局 (下 稱 “ 衞 食 局 ” )委 派 代 表 出 席 ， 而 有 關 的 覆 函 已 透 過 秘 書 處

以 電 郵 送 達 各 議 員，該 覆 函 的 副 本 也 於 會 上 呈 閱。此 外，醫 管 局

九 龍 東 醫 院 聯 網 也 就 相 關 問 題 提 交 了 文 件，並 已 於 會 上 呈 閱。主

席 請 陸 志 聰 醫 生 就 有 關 的 議 題 發 言 。  

 
陸 志 聰 醫 生 表 示，醫 管 局 九 龍 東 醫 院 聯 網 在 探 討 有 關 的 服 務 時 ，

都 是 以 能 運 用 有 限 的 資 源 為 更 多 病 人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為 大 前 提。他

指 該 聯 網 的 計 劃 原 是 希 望 將 區 內 的 復 康 服 務 集 中 在 一 間 專 科 醫

院 內 進 行，而 靈 實 醫 院 正 好 是 以 提 供 復 康 服 務 為 主，她 們 所 提 供

的 服 務 必 定 較 將 軍 澳 醫 院 急 症 室 所 提 供 的 復 康 服 務 為 佳。因 此 ，

該 聯 網 希 望 透 過 提 升 效 率 和 作 出 適 當 的 調 配 服 務 等，在 靈 實 醫 院

騰 出 一 些 病 床 ， 以 接 收 將 軍 澳 醫 院 38 張 病 床 的 復 康 病 人 ， 騰 空

後 的 空 間 或 可 有 其 他 發 展 用 途。他 明 白 區 內 居 民 對 此 有 不 同 的 意

見 ， 並 歡 迎 各 議 員 提 出 。  

 
主 席 表 示，羅 祥 國 先 生、區 能 發 先 生、愠 悅 昌 先 生、陳 國 旗 先 生 、

凌 文 海 先 生、林 咏 然 先 生、范 國 威 先 生 和 彭 淑 儀 女 士 等 分 別 就 有

關 問 題 提 出 動 議 ， 有 關 的 動 議 措 辭 如 下 ：    

 
i .  反 對 削 減 將 軍 澳 醫 院 病 床 數 目 ( S K D C ( M ) 文 件 第

111 / 06- 07 號 )  
(羅 祥 國 先 生 動 議 、 區 能 發 先 生 及 温 悅 昌 先 生 和 議 )  

i i .  反 對 削 減 將 軍 澳 醫 院 的 病 床 數 目 (SKDC(M) 文 件 第

112 /06 -07 號 )  
(陳 國 旗 先 生 動 議 、 凌 文 海 先 生 和 議 )  

i i i .  反 對 將 軍 澳 醫 院 削 減 病 床 (SKDC(M) 文 件 第 11 3 / 0 6 - 0 7
號 )  
(林 咏 然 先 生 動 議 、 范 國 威 先 生 及 彭 淑 儀 女 士 和 議 )  

主 席 表 示，由 於 所 有 動 議 相 同，因 此 建 議 統 一 處 理。議 員 對 上 述

三 項 動 議 沒 有 反 對 意 見 ， 主 席 建 議 全 部 通 過 。  

 
主 席 建 議 提 前 處 理 由 林 咏 然 先 生 動 議、彭 淑 儀 女 士 和 議 的 議 題 ：

要 求 加 強 電 話 預 約 門 診 服 務 系 統 」 (SKDC(M) 文 件 第 116/06-07



號 )， 並 請 議 員 就 上 述 相 關 的 文 件 提 供 意 見 ， 並 請 陸 志 聰 醫 生 一

併 回 應 。  

 

1.  林 咏 然 先 生 就 醫 管 局 於 會 上 呈 閱 的 回 覆 文 件 提 出 意 見，有

關 的 內 容 撮 錄 如 下 ：  

 

i .  對 於 第 三 點 服 務 重 組 的 部 分 ， 他 表 示 反 對 在 現 階 段 削

減 將 軍 澳 醫 院 38 張 復 康 病 房 的 做 法 ， 因 為 此 舉 會 令

靈 實 醫 院 的 服 務 應 接 不 暇 ， 而 最 終 受 害 的 是 病 人 。  

i i .  將 軍 澳 醫 院 的 病 床 按 現 時 人 口 標 準 計 算 已 很 緊 張 ， 而

且 所 採 用 的 計 算 方 法 也 較 為 新 頴 ， 有 關 的 住 院 服 務 標

準 更 不 及 其 他 區 寬 鬆 。  此 外 ， 醫 管 局 前 線 醫 務 人 員

以 專 業 守 則 來 評 估 病 人 所 需 要 的 服 務 ， 但 在 病 房 捉 襟

見 肘 的 情 況 下 ， 必 然 會 有 病 人 受 到 影 響 。  

i i i .  關 於 理 順 九 龍 東 醫 院 聯 網 的 服 務 ， 他 認 為 如 果 單 從 資

源 的 角 度 考 慮 是 不 可 行 的 。 他 舉 例 指 出 ， 將 軍 澳 醫 院

急 症 婦 科 本 來 是 24 小 時 服 務 ， 但 因 減 少 了 醫 生 ， 所

以 只 能 維 持 朝 九 晚 五 的 服 務 ， 其 他 時 段 就 需 要 轉 介 至

聯 合 醫 院 。 如 果 以 病 人 數 字 偏 低 而 作 出 轉 診 的 決 定 ，

只 會 令 本 區 居 民 在 使 用 有 關 服 務 時 更 為 不 便 ， 以 理 順

九 龍 東 醫 院 聯 網 的 服 務 的 理 由 也 不 充 分 。  

 

羅 祥 國 博 士 詢 問，有 關 削 減 將 軍 澳 醫 院 復 康 病 床 的 決 定 或 重 組 安

排，是 否 已 在 將 軍 澳 醫 院 管 治 委 員 會 上 通 過，如 有，他 希 望 能 取

得 有 關 的 會 議 記 錄 ， 以 作 參 考 。  

 

陳 權 軍 先 生 表 示，他 支 持 將 軍 澳 醫 院 及 靈 實 醫 院 儘 快 開 展 有 關 的

擴 建 計 劃，但 與 此 同 事，將 軍 澳 醫 院 要 削 減 病 床 的 做 法 是 不 合 理

的，他 對 此 表 示 強 烈 反 對。另 外，他 認 為 實 施 電 話 預 約 對 於 長 者

甚 為 不 便，因 為 他 們 都 習 慣 輪 籌，以 確 保 自 己 一 定 可 以 看 病。如

果 實 施 電 話 預 約 的 服 務 事 在 必 行，他 建 議 預 留 百 分 之 五 十 個 籌 予

長 者。最 後，他 詢 問 醫 院 將 如 何 處 理 已 進 行 電 話 預 約 但 沒 有 前 往

應 診 的 問 題 。  

 

陸 志 聰 醫 生 就 上 述 議 員 的 提 問 作 出 回 應，有 關 的 內 容 撮 錄 如 下 ： 

 

i .  實 施 電 話 預 約 服 務 的 初 期 定 會 遇 到 很 多 技 術 性 的 問

題 需 要 改 善 ， 而 且 本 區 在 18 區 中 是 較 遲 實 行 的 ， 所

以 很 多 問 題 都 與 其 他 區 相 類 似 ， 院 方 會 致 力 跟 進 。 他

指 是 項 服 務 原 是 回 應 社 會 上 的 聲 音 ， 令 長 者 不 用 大 清

早 到 醫 院 排 隊 輪 籌 。 如 果 議 員 認 為 排 隊 輪 籌 較 好 ， 院



方 可 就 此 再 作 探 討 。  

i i .  他 指 可 把 將 軍 澳 醫 院 管 治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記 錄 透 過 秘

書 處 轉 交 議 員 參 考 。 他 又 指 周 賢 明 先 生 也 曾 在 該 會 議

上 反 映 西 貢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。 將 軍 澳 醫 院 第 一 期 削 減 了

38 張 復 康 病 床 後 ， 第 二 期 暫 不 會 進 行 ， 院 方 將 會 觀 察

第 一 期 的 成 果 後 再 作 決 定 ， 並 將 有 關 的 檢 討 報 告 提 交

將 軍 澳 醫 院 管 治 委 員 會 再 作 討 論 。  

i i i .  該 聯 網 會 在 確 保 每 一 個 病 人 都 能 使 用 復 康 病 床 的 情

況 下 ， 才 進 行 服 務 重 組 ， 而 經 與 靈 實 醫 院 作 多 次 磋 商

後 ， 相 信 有 關 安 排 是 可 行 的 ， 但 市 民 的 意 見 也 值 得 關

注 ， 所 以 會 待 第 一 期 的 檢 討 報 告 公 佈 後 再 作 決 定 。 他

認 為 如 今 面 臨 的 選 擇 是 ， 面 對 這 麼 少 的 病 人 ， 在 有 限

的 資 源 下 醫 院 只 能 提 供 基 本 的 服 務 ； 還 是 將 病 人 直 接

送 往 可 提 供 專 科 復 康 服 務 的 靈 實 醫 院 。 顯 然 ， 後 者 是

較 方 便 市 民 ， 服 務 質 素 也 較 好 。  

iv .  對 於 將 軍 澳 醫 院 及 靈 實 醫 院 的 擴 建 計 劃 ， 他 和 醫 管 局

都 很 贊 同 ， 但 會 循 正 常 機 制 去 跟 進 ， 如 今 已 在 規 劃 當

中 。 而 有 關 機 制 會 和 全 香 港 所 有 醫 院 、 診 所 及 其 他 醫

療 設 施 的 基 建 一 併 考 慮 其 緩 急 先 後 次 序 。  

    

羅 祥 國 博 士 表 示 ， 將 軍 澳 醫 院 在 早 前 首 次 削 減 18 張 病 床 後 ， 議

員 及 市 民 強 烈 反 對 ， 但 醫 管 局 又 繼 續 計 劃 削 減 38 張 復 康 病 床 。

他 詢 問 該 決 定 是 否 已 在 將 軍 澳 醫 院 管 治 委 員 會 上 正 式 通 過，而 周

賢 明 先 生 又 是 否 獲 知 悉 事 件 。  

 

陸 志 聰 醫 生 回 應 表 示 ， 將 軍 澳 醫 院 管 治 委 員 會 原 定 於 去 年 12 月

初 ， 即 在 削 減 18 張 病 床 之 前 召 開 ， 但 因 主 席 因 事 離 港 而 將 會 議

延 至 本 年 1 月 初 舉 行 。 至 於 削 減 18 張 病 床 的 計 劃 在 前 一 次 會 議

上，林 達 賢 醫 生 已 有 提 及，但 由 於 不 在 議 程 之 列，因 此 委 員 沒 有

作 出 詳 細 討 論。他 認 為 有 關 服 務 重 整 的 計 劃 並 沒 有 減 少 對 市 民 的

服 務，而 且 服 務 質 素 亦 有 所 提 高，故 認 為 是 項 計 劃 是 可 考 慮 的 。 

 

周 賢 明 先 生 表 示 ，  前 一 次 的 將 軍 澳 醫 院 管 治 委 員 會 是 在 去 年 9

月 召 開 的，林 達 賢 醫 生 在 其 他 事 項 內 有 提 及 過 會 理 順 九 龍 東 醫 院

聯 網 的 服 務，但 並 沒 有 提 及 會 削 減 病 床 的 決 定。由 於 當 時 外 間 已

盛 傳 將 軍 澳 醫 院 會 削 減 病 床，所 以 他 也 有 追 問 事 件，但 得 到 的 回

應 是 待 有 詳 細 資 料 後 才 報 告，他 認 為 醫 管 局 是 刻 意 隠 瞒 事 件。至

去 年 12 月 在 區 域 資 諮 詢 委 員 會 上 ， 陸 志 聰 醫 生 表 示 將 軍 澳 九 龍

東 的 醫 院 將 會 多 加 18 張 復 康 病 床 ， 令 將 軍 澳 的 復 康 病 床 增 至 38

張，但 亦 未 有 提 及 會 削 減 病 床。他 當 時 也 曾 追 問，但 得 到 的 回 應

是 留 待 在 將 軍 澳 醫 院 管 治 委 員 會 上 報 告。及 後，他 曾 接 到 將 軍 澳



醫 院 很 多 高 層 人 士 約 見，反 映 他 們 擔 心 的 問 題，此 舉 說 明 醫 管 局

和 衞 食 局 一 定 知 悉 事 件，並 且 在 問 題 出 現 時 才 尋 求 外 援，他 對 此

表 示 遺 憾。他 後 來 向 主 席 報 告 事 件，並 以 區 議 會 名 義 去 信 胡 定 旭

主 席 表 達 意 見，但 最 終 獲 得 的 回 應 是 九 龍 東 醫 院 聯 網 及 將 軍 澳 醫

院 的 資 源 不 足，所 以 要 以 有 限 的 資 源 理 順 醫 院 的 服 務。他 指 現 時

全 港 平 均 病 床 是 3.8 張 ， 九 龍 東 佔 2.2 張 ， 而 將 軍 澳 僅 有 一 點 幾

張， 在 這 種 情 況 下， 怎 麼 還 可 以 削 肉 切 骨。 他 又 指， 將 軍 澳 醫 院

在 6 年 前 開 辦 時，楊 永 強 醫 生 只 給 予 七 成 資 源 作 為 開 辦 服 務，在

人 手 不 變，西 貢 區 人 口 增 加 了 七 萬 人 的 情 況 下，資 源 相 對 削 薄 。

如 果 還 要 進 一 步 削 減 資 源 是 不 合 理 的，他 希 望 醫 管 局 能 與 市 民 一

起 爭 取 更 多 的 資 源 。    

 

陳 國 旗 先 生 認 為，區 內 床 位 按 人 口 比 例 越 來 越 低，造 成 區 內 服 務

提 供 不 足。因 此 建 議 醫 管 局 爭 取 更 多 的 資 源，於 本 區 多 提 供 一 些

病 床，尤 其 是 復 康 病 床。另 外，他 亦 希 望 醫 管 局 能 尊 重 周 賢 明 作

為 本 區 代 表 所 表 達 的 意 見 ， 並 作 出 回 應 。  

 

彭 淑 儀 女 士 表 示，將 軍 澳 區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是 不 爭 的 事 實，但 她 不

認 同 陸 志 聰 醫 生 以 服 務 調 動、理 順 服 務、病 床 只 是 搬 去 靈 實 醫 院

而 並 未 減 少 等 理 由 來 解 釋 有 關 的 安 排。她 認 為 這 些 貼 近 民 生 的 服

務 如 要 取 消，應 先 向 區 議 會 說 明，並 且 作 充 分 的 諮 詢 才 再 決 定 ，

她 希 望 有 關 部 門 能 夠 檢 討 現 行 的 諮 詢 的 程 序 。  

 

柯 耀 林 先 生 詢 問 陸 志 聰 醫 生 在 聽 取 上 述 議 員 的 意 見 後，將 會 如 何

作 出 跟 進 及 處 理 ， 是 維 持 原 有 的 決 定 ， 還 是 因 應 區 內 的 實 際 情

況 ， 爭 取 更 多 的 資 源 以 提 供 更 多 的 病 床 。  

 

林 正 財 醫 生 申 報，他 是 靈 實 醫 院 管 治 委 員 會 成 員 及 醫 管 局 公 眾 投

述 委 員 會 的 副 主 席。他 認 為 是 次 會 議 就 全 港 醫 療 資 源 的 分 配 進 行

討 論 很 有 意 義，亦 同 意 是 次 事 件 在 處 理 程 序 和 溝 通 方 面 確 有 進 一

步 改 善 的 需 要。但 針 對 這 三 十 多 張 病 床 而 言，他 認 為 要 有 理 性 的

討 論，因 為 全 港 醫 管 局 屬 下 的 醫 院 聯 網 都 是 人 為 劃 分 的，而 醫 院

的 配 套 是 有 彈 性 的，有 很 多 醫 院 可 以 支 援 這 三 十 多 張 病 床 的 復 康

服 務。他 同 意 要 前 往 較 遠 的 醫 院 會 為 市 民 帶 來 不 便，但 經 與 有 關

同 事 商 討 後，認 為 有 關 安 排 並 未 影 響 服 務。他 希 望 大 家 從 將 軍 澳

醫 院 的 病 床 可 以 提 供 什 麼 樣 的 服 務，及 如 何 更 加 切 合 本 區 居 民 的

需 要 考 慮，這 是 更 需 要 討 論 的。他 又 贊 同 九 龍 東 的 醫 療 資 源 確 實

不 足，但 他 相 信 醫 管 局 的 同 事 都 會 根 據 資 源 提 供 服 務。他 期 望 各

方 能 站 在 同 一 陣 線，就 如 何 爭 取 更 多 的 資 源 進 行 討 論，令 區 內 有

足 夠 的 病 床 提 供 。  

 



劉 慶 基 先 生 詢 問 有 關 將 軍 澳 醫 院 病 床 搬 至 靈 實 醫 院 的 決 定，是 否

與 人 手 不 足 有 關 。  

 

陸 平 才 先 生 擔 心 將 軍 澳 醫 院 病 床 搬 至 靈 實 醫 院 的 做 法，預 示 了 醫

管 局 或 會 實 行 醫 院 專 項 服 務，他 認 為 此 舉 會 對 居 民，尤 其 是 長 者

帶 來 不 便。他 希 望 醫 管 局 能 從 居 民 的 需 要 作 為 考 慮，而 不 是 以 行

政 手 段 來 調 整 資 源 。  

 

周 賢 明 先 生 同 意 上 述 議 員 的 意 見，並 認 為 靈 實 醫 院 根 本 沒 有 足 夠

的 空 間 及 資 源 接 收 該 38 張 復 康 病 床 ， 而 且 將 軍 澳 醫 院 起 初 之 所

以 會 開 設 復 康 病 床，全 是 因 為 靈 實 醫 院 的 服 務 應 接 不 暇，如 今 醫

管 局 竟 然 重 蹈 覆 轍。他 報 告 去 年 的 情 況 指，將 軍 澳 醫 院 病 床 使 用

率 已 高 於 全 港 的 82%， 有 的 已 達 100%， 他 認 為 本 會 應 對 衛 食 局

的 回 覆 表 示 遺 憾，並 向 他 們 爭 取 及 追 回 資 源，以 及 商 討 如 何 應 對

未 來 的 削 減 。   

 

林 咏 然 先 生 表 示，區 議 會 應 清 晰 地 向 醫 管 局 表 達 不 滿 區 內 醫 療 服

務 資 源 不 足 的 立 場。醫 管 局 代 表 雖 然 表 示 區 內 醫 療 服 務 不 足 的 問

題，能 透 過 跨 區 服 務 得 以 理 順，但 並 沒 有 向 區 議 會 提 供 跨 區 醫 療

服 務 的 數 據 。  

 

主 席 表 示，當 周 賢 明 先 生 獲 悉 將 軍 澳 醫 院 資 源 被 削 後，隨 即 通 知

其 本 人，區 議 會 並 已 即 時 去 信 醫 管 局 表 示 反 對。醫 管 局 主 席 胡 定

旭 先 生 於 日 前 致 電 其 本 人，對 於 與 區 議 會 欠 缺 溝 通 感 到 抱 歉，並

表 示 日 後 會 加 強 和 區 議 會 的 溝 通。政 府 每 年 撥 款 300 億 元 作 為 全

港 的 醫 療 開 支，這 300 億 元 既 要 照 顧 公 務 員 和 領 取 綜 援 人 士，也

要 照 顧 普 羅 市 民，根 本 是 不 足 夠 的，區 議 會 最 主 要 爭 取 的 應 該 是

要 求 政 府 增 加 全 港 醫 療 開 支 。  

 

石 志 強 先 生 表 示，醫 管 局 於 削 減 將 軍 澳 醫 院 的 資 源 前，沒 有 通 知

區 議 會，例 如 居 民 跨 區 接 受 醫 療 服 務 的 數 據，區 議 會 也 毫 不 知 情。 

 

陸 志 聰 醫 生 表 示，醫 管 局 與 區 議 會 一 樣，希 望 可 增 加 本 區 的 醫 療

資 源，並 期 將 來 可 加 強 與 區 議 會 的 溝 通，區 議 會 可 繼 續 派 代 表 作

為 將 軍 澳 醫 院 管 治 委 員 會 委 員 。 醫 管 局 在 決 定 加 強 某 類 型 的 服

務，以 及 決 定 服 務 範 疇 的 先 後 緩 急 時，會 聽 取 居 民 的 意 見。數 月

前，醫 管 局 曾 向 立 法 會 交 代 削 減 醫 院 資 源 的 數 據，如 有 需 要，可

向 區 議 會 提 供 交 有 關 數 據 。  

 

周 賢 明 先 生 表 示，他 於 會 前 向 陸 志 聰 醫 生 查 詢 將 軍 澳 醫 院 會 否 在

本 年 4 月 起 削 減 病 床，陸 醫 生 表 示 不 會，因 為 有 關 決 定 需 經 由 管



治 委 員 會 通 過。他 以 個 人 身 份 加 入 管 治 委 員 會，是 希 望 該 管 治 委

員 會 能 有 一 把 獨 立 而 能 代 表 地 區 的 聲 音 ， 如 果 擔 任 委 員 只 是 花

瓶 ， 他 不 會 繼 續 擔 任 。  

 

主 席 建 議 秘 書 處 於 會 後 草 擬 信 件，表 達 區 議 會 認 為 醫 管 局 在 削 減

將 軍 澳 醫 院 病 床 前 沒 有 諮 詢 區 議 會，漠 視 區 議 會 的 意 見，並 對 整

區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的 問 題 表 示 關 注，信 件 將 先 傳 閱 予 全 體 區 議 員 ，

修 訂 後 才 發 放 給 醫 管 局 和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。  

 

周 賢 明 先 生 表 示，他 認 為 去 信 醫 管 局 和 衛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成 效 不

大 ， 建 議 即 時 約 見 有 關 當 局 開 會 。 . 

 

柯 耀 林 先 生 同 意 區 議 會 去 信 有 關 當 局，明 確 表 明 社 區 的 訴 求，還

原 本 區 的 醫 療 資 源，甚 至 增 加 資 源，他 建 議 除 去 信 醫 管 局 和 衛 生

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外 ， 他 去 信 特 首 辦 。  

 

主 席 決 定 押 後 去 信 有 關 當 局，但 促 請 秘 書 處 盡 快 邀 請 衛 生 福 利 及

食 物 局 局 長 出 席 特 別 會 議 。  

 

 

 










